
9 月 18 日，无锡市梁
溪区崇安中心幼儿园举
行的科普日宣传活动现
场，小朋友体验“雪浪声
波”。

2023 年全国科普日
活动期间，无锡各地举行
的特色科普活动,为公众
提供丰富的科普体验。

（还月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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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网购已经成为大家生活中
的主要消费途径之一。诸如“618”

“双十二”等，商家的各种促销活动层
出不穷，不断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欲
望。也许你也遇到过购买回来的商品
实物与图片不符的情况。如果发现商
家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况时，你会如何
处理呢？近日，新吴法院开庭审理了
一起消费欺诈案件。

平日里，小娟（化名）爱在网上购
物。这日，她打开A商城网站（化名），
进行浏览，发现一款洗衣液正在搞促
销。只见页面上展示着4袋洗衣液，
并配上23.2元的价格，下面还有一行
小字“抢！前1000名”“6.1-6.30”。

小娟认为4袋洗衣液23.2元的价
格比较划算，一口气购买了11组。但
收到货后，小娟却傻眼了：自己拿到的
并不是想象中的11组共 44袋洗衣
液，而是只有11袋。

“我后来又在B商城网站上发现
了同样的促销产品，和我买的洗衣液
展示页面都是相同的，人家就是23.2
元4袋，每袋5.8元。而且我发现两家

的发货地址都是一样的，这里面肯定
有问题！”小娟愤愤不平地说道。

为此，小娟多次向A商城网站进
行反映，但都没有结果。小娟只得向
法院起诉，认为A商城网站的行为构
成欺诈，要求3倍赔偿差价。

案件审理中，A商城表示，自己与
B商城不是一个平台，不参加B商城
活动，B商城“买一发四”的活动与自
己无关。自己在相关商品图片中展示
的四个产品包装仅是产品叠加展示，
不能构成“买一发四”的承诺，不存在
消费欺诈。

经审理，法官认为，本案中，关于
案涉洗衣液的商品信息介绍图片中以
明显的字迹显示为“4件”，以小字体
备注“抢！前1000名”“6.1-6.30”，并
摆放4袋500ml洗衣液，价格为23.20
元符合一般价格认知，使一般人均相
信为23.20元4袋，且从该商城其他商
品的介绍页面也可以看出类似产品为
组合出售。

小娟以 255.20 元购买 11 组应
为44袋，但A商城仅发货11袋，应

退还多收取的191.40元。另A商城
虽抗辩称其商品介绍图片仅为产品
的叠加展示，而非“买一发四”的承
诺，不参与B商城的活动，但其图片
与 B 商城同款商品的图片一模一
样，该商品信息的价格23.20元正好
与 B 商城 4 袋洗衣液的价格一致，
根据其抗辩意见可见其以4袋洗衣
液的图片予以宣传，却不愿出售 4
件洗衣液是明知的，该行为恶意明
显，应认定构成欺诈。小娟主张A
商城承担少发商品3倍价格的赔偿
即574.20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
以支持。

新吴法院江溪法庭程加干介
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五条约定：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
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
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
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晓城）

44袋洗衣液变11袋，是没看清？

丈夫在车间上班，妻子帮
忙顶班发生意外失去小拇指，
将车间老板诉至法院。日前，
这起纠纷在宜兴法院法官耐
心细致的释法下，得以圆满解
决。

程某经营着一家小企业，
雇佣张某从事夜间生产工
作。2022年5月7日，张某有
事回老家，向程某申请由妻子
邓某顶班一周，程某同意。5
月31日晚，张某因身体疲惫，
在未请示老板程某的情况下
又让妻子去车间顶班工作。
邓某工作至6月1日凌晨，在
操作机器时不慎致左手小拇
指折断，送医治疗后，程某为
其承担了医疗费用，但两人就
后续赔偿未达成一致意见。

2023年5月，邓某起诉至
法院，要求程某赔偿营养费、
误工费等费用。程某认为，邓
某不是其员工，是在其完全不
知情的前提下，帮张某顶班致
伤，且邓某没有受过正式培
训，私自盲目操作机器受伤，
责任应由邓某自行承担。

承办法官组织双方进行
调解，向程某告知作为雇主对
雇员及生产活动具有的管理
责任，员工私自找家属代班，
说明企业管理不规范，没有尽
到相关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造成意外伤害的，雇主应当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向邓某
释明，劳动者不可以随意找人
代岗顶班，如确有需要，应当
征得单位同意，同时自身也要
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双方最
终达成一致协议，由程某一次
性赔偿邓某1万元，程某当场
支付完毕。 （何小兵）

亲人去世后，家属争房产、争车
辆、争存款的事情不少，但争骨灰却
是一件稀罕事儿。近日，梁溪法院就
审结了这样一起人格权案件，这起马
某与其继母因父亲老马骨灰安葬问
题引发的纷争，前后历经两年多终于
落下帷幕。

老马与前妻离婚后，带着儿子马
某与肖某再婚，相伴度过了 20 余
载。2020年9月，老马被疾病困扰，
在社区居委会的见证下，写下遗言：
老马生病就医、死后丧葬等费用均由
儿子马某负担；老马去世后，由马某
购买双人墓地，先下葬老马，妻子肖
某去世后再与老马合葬；老马社保结
余款由马某继承。老马、马某、肖某
都在该份《遗言》上签了字。

三个多月后，老马去世，而马某
却在此时“玩”起了失踪，既不出面操
办父亲丧事，又不出钱承担相关费
用。为实现老马临终遗愿，肖某分别
向所在社区居委会及马某的叔伯等
长辈求助，希望他们劝说马某。然而
虽然几经周折联系上了马某，但他态

度坚决，以“手头没钱”为由拒绝了肖
某请求，并放话称，作为老马的妻子，
肖某为老马操办后事才是天经地义。

无奈，肖某出资操办了老马的丧
事，并将老马的骨灰寄放在火化场。
半年后，为让老马尽快入土为安，肖
某再次联系社区居委会，希望通过工
作人员的调和，能与马某坐下来好好
谈谈。但这次，马某还是以“拿不出
钱”为由回绝了肖某。

2022年3月，肖某出资3万余元
购买了一处双人墓地，登记使用人为
老马和肖某，并邀请亲友参加老马骨
灰的落葬仪式。但就在同日，马某也
购买了一处墓地，登记使用人仅为老
马。为要回父亲骨灰安葬在自己购
买的墓地中，马某诉至法院，要求肖
某返还老马骨灰，并赔偿其精神损失
费1万元。

案件办理过程中，马某的叔伯、
姑父等长辈纷纷到庭作证，证明马某
经过长辈劝说，仍不愿操办、参与父
亲老马的丧事；社区居委会也出具相
关说明，以证明该情况。

法院认为，骨灰是具有人格属性
的特定物，关于骨灰的安置归属权
利，应当由死者近亲属共同行使，但
处理方法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及公序
良俗。

马某既未为父亲操办丧事，又未
承担丧葬费用，违反了老马遗愿。虽
从法理角度，妻子肖某与儿子马某均
有权安置老马骨灰；但从情理角度，
在马某未操办父亲丧事的情况下，肖
某为老马操办丧事、购买墓地，组织
亲友吊唁、落葬老马，她的行为均符
合公序良俗，既维护了老马的尊严和
体面，也体现了她对老马的情义，老
马亲友对她的行为也非常赞同，因此
肖某并无过错。

而马某作为儿子，未参与父亲丧
事，有违一般公众对伦理孝道的认
知；在老马落葬后，他又转而提出返
还骨灰，这并不符合逝者入土为安的
民间习俗。综上，法院判决驳回马某
的全部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人
格权独立成编，并明确了逝者人格利

益的保护。其中第九百九十四条规
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
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
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
事责任。

梁溪法院法官王晓芬介绍，本案
中的骨灰是自然人死亡后遗体的化
物，是生者寄托哀思的对象，凝聚着
亲属祭祀、悼念、抚慰等浓厚的情感
因素，具有人格属性，应当参照遗体
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且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
下，死者生前可以对自己骨灰的安葬
做出合理安排，平等享有安葬权的近
亲属应当最大限度尊重死者本人意
愿。如果死者没有留下明确意思表
示，应由近亲属协商安排，在不能达
成一致意见时，应从保护死者人格尊
严、尊重民间善良习俗角度出发，综
合考虑各近亲属与死者生前的关系
密切程度、互相扶助情形等予以认
定。

（晚报记者 晓城）

父亲去世，儿子“玩失踪”
半年后却起诉要求返还骨灰和精神损失费

妻子为丈夫
顶班受伤，
谁来赔偿？


